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54號

原      告  蔡承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姵霓律師

被      告  蔡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借名登記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間陸續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房地(附表一編

號1及附表二編號1合稱系爭中正路房地；附表一編號2及附

表二編號2合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附表一編號3及附表

二編號3合稱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因伊與被告為姊妹關

係，而伊多年來旅居英國，於臺灣並無職業及收入，而無法

獲得臺灣之銀行核准房貸，故與被告商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

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

之1房地之名義上所有權人，並以被告名義向銀行申請房

貸，被告亦同意，故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

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且系

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

地多年來均係伊委由訴外人温苡淨代為管理，房屋貸款、稅

金、管理費、水電瓦斯亦均由伊委由温苡淨繳納，權狀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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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委由温苡淨保管，被告未曾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

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任何使用、收益、管

理、佔有之事實；但被告卻利用父親與温苡淨外出時自行將

權狀取走。且兩造於100年12月23日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曾辦理預告登記；惟伊於112年初

要求被告配合辦理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卻遭被告拒

絕，故伊已於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終止雙方

之借名登記委任關係。

　㈡至被告稱伊並無資力購買房屋等情，因伊自93年間赴英留學

即辛勤打工減輕家庭生活開支，97年完成學業後也在當地就

業工作，96年間開始也有打理父親的畫廊、安排父親海外畫

展、聯繫客戶、銷售藝術作品等等，並可自成交藝術品交易

抽成，故伊於96、97年間年約27歲，早已工作數年，且因有

正職工作、兼職父親之藝術經紀人，自有穩定、豐厚收入足

以支付房貸。被告101年間自行赴美國，期間與家人幾乎斷

聯，迄離婚後返台，也不願讓家人知悉住所，與家人關係疏

遠。先前請被告辦理額外貸款600萬元也是要統整房貸，向

來也都是伊負責繳納所有房貸，直至被告將所有銀行存摺、

印章取回，擔憂被告將款項挪為他用才停止繳納房貸，被告

卻仍不斷要求温苡淨繼續匯款至其帳戶以繳納房貸，可見系

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

地確實為伊所有。

　㈢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附表一、二

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二)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為70年次出生、伊為75年次出生，温苡淨為兩造母親之

胞妹，兩造父親與母親離婚後，兩造父親即與温苡淨同居生

活迄今。兩造父親為書畫家，收藏許多高價藝術品，生活開

銷多由温苡淨變賣父親收藏品支應；原告大學畢業後由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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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至英國念書，伊則考量家中經濟關係而在台灣念大學並

離家獨立生活。系爭中正路房地係父親於94年1月間購買，

並登記在温苡淨名下，作為工作室及存放藝術品所用，之後

因債務考量又移轉至親人名下，父親嗣因考量已提供資金供

原告出國念書，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19日再過戶

至伊名下，給伊保障；97年間又購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登記於伊名下，並打通由父親

與温苡淨居住；故購買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

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時，原告約26、27歲在英國念

書、伊約21、22歲在念大學，原告應無資力支付購屋金額，

且之後每月應繳納之房貸也係變賣父親畫作及藝術品支應，

僅係由兩造帳戶匯款。

　㈡100年12月23日温苡淨未取得伊同意，擅自就系爭中正路房

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預告

登記給原告；嗣於110年1月間原告及温苡淨要求伊以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

理轉貸作為家用，伊向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詢問轉貸事

宜，才經銀行告知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如須貸款則需塗銷

預告登記，温苡淨才於110年7月13日向地政機關塗銷系爭中

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伊再於110年8月至11月間辦理貸款60

0萬元，此部分貸款有清償系爭中正路房地貸款共214萬元、

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及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共200

萬元，剩餘金額即供家用。但111年2、3月間，温苡淨竟然

又要求伊再匯款，111年10月、112年2月又要求伊就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簽

訂借名登記契約、過戶給原告，因伊不願配合辦理，原告才

會在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但

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原告主張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

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為姊妹，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31日以買賣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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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於被告名下；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於97年8月7日以買

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

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於97年5月

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

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

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謄本在卷可參

(見桃司調卷第94至100、106至1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

山79號之1房地均為其出資購買，僅因長年居住國外，無法

獲得銀行房貸，而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兩造就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是

否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二)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移轉

登記至原告名下，有無理由？經查：

　㈠本件無從認定原告係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

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

　⒈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

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

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

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

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

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

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

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

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

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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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與被告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一節，業據被告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

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其

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最高法院17年上字

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

山79號之1房地均由其出資購買，房貸、稅金、管理費、水

電亦均由其繳納等情，並提出房屋稅繳款收據、地價稅繳款

收據、管理費繳款收據、水電瓦斯費單等件影本附卷為憑

(見本院卷一第323至470頁)，又系爭中正路房地之貸款銀行

為合作金庫銀行，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

房地之貸款銀行則為中國信託銀行，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

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房貸付款方式

整理為表格(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29頁)，且系爭龜山77號之

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頭期款亦係由其支出等情，

並提出被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合作金庫

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一第199至321頁)、原告永

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

細、頭期款匯款證明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49至200頁)。

然查：

　⑴被告表示97年起其名下帳戶也有多筆款項匯款至原告名下帳

戶，金額共計458萬3,000元，有被告整理之附表、匯款資料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96至497、501至591頁)，另亦有以

被告名義匯款241萬元給建商，有匯款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二第285至287頁)；是被告主張兩造間金流並非只有原告單

向匯款給被告，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

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購屋金額並非原告自行支付乙節，並

非虛捏。

　⑵又參以原告表示因長期居住於英國，故委託温苡淨管理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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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協助按月支付房貸、支付家中生活開銷，會在各帳戶

調配金流(見本院卷二第9頁)；被告亦表示確實有將永豐銀

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000000000000號帳戶、

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由温苡淨使用，且先前被

告名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銀行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也係由温苡淨使用(見本院卷二第207至208

頁)，惟被告於本件訴訟後已自行變更印鑑(見本院卷二第11

4頁)；足見兩造名下帳戶於本件訴訟前多由温苡淨支配使

用，則兩造間帳戶之金流往來，亦可認多係由温苡淨自行調

配，難以匯款金流認定資金實際來源為何；則兩造名下帳戶

間之金流既係經由温苡淨調度支配而有所流動，即無從逕認

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

房地之房貸及相關費用均由原告支出。

　⑶再參諸被告提出其與父親之對話訊息「被告：把拔，我不敢

貸款這麼多錢，我的薪水真的不吃不喝都還不起。我想了很

久也害怕，我剛剛有和長輩聊這件事情。(父親：你怎麼會

這樣想，其實我們會幫妳還清(等疫情過後我可以拍照幾件

東西就可以還了)，妳害怕甚麼！)…(父親：若兩人同心協

力，一定能養小孩的！房貸我會繳啦！安啦！只是拍賣會開

拍，我會進來一些錢的！)…(父親：妳不用想那麼多啦！我

們會付的，安心啦！)…(父親：當然可以的！決對不會啦！

我一定會還清的！安啦！)」(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

則被告曾向父親反應背負龐大房貸讓其備感壓力，可見原告

應未向被告承諾會全力負擔房貸，被告才會感到惶恐，且兩

造父親亦曾向被告表示會由其負責還清房貸，更無從認定系

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

地之房貸全由原告支應。　

　⑷又本件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

9號之1房地之買受人以及申辦貸款之人均為被告，即便原告

確實曾支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

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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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代償債務之原因眾多，也無從以此逕認兩造就系爭房

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　　

　⒊另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

之1房地原本均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

告，惟於110年7月13日就系爭中正路房地塗銷預告登記乙

節，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

9號之1房地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桃司調卷第120至124頁、

本院卷一第133至137頁)。經查：

　⑴參諸被告與中國信託銀行專員之對話內容「銀行專員：文化

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被告：

什麼是預告登記呢？)…(被告：張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跟家

人確認一下預告登記的部分，之前申請轉貸可以先幫我撤銷

嗎？不好意思，謝謝您喔)」(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被告與

永豐銀行專員對話內容「銀行專員：要去地政機關辦理『預

告登記塗銷』才可辦理轉貸。…(被告：我們先取消明天的

預約，我和家人討論處理方式再跟您約，謝謝喔)」(見本院

卷一第153頁)，依被告對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反應，

堪認被告原本確實不知悉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然被告並不

否認嗣後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後，有再辦理600

萬元之轉貸，但並未塗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

9號之1房地之預告登記，亦足認被告知情後，仍容任默許預

告登記之事，並同意再以系爭中正路房地辦理貸款支應家

用。

　⑵又被告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事後，與温苡淨之對話內

容如下：「被告：銀行問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

了預告登記？原因是？(温苡淨：因你去美國，我知道你被

騙，不能不做預防，所以你要過戶房產，必須姊許可，你可

向銀行說你和姊合資購屋，姊常出國，所以用你的名

字)」，有110年1月5日對話紀錄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213頁)；另被告與温苡淨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於112年12月3

0日之對話內容「被告：你冒用我的名字去辦預告登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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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淨：預告登記，那是為了姊姊保護你，怕你被騙。)…被

告：那不是我簽的同意書，你拿我的印鑑證明去辦。(温苡

淨：我告訴你，不用，用印鑑章。我問你，一個高中大學可

以擁有三棟房嗎？)…(温苡淨：家裡的人是不是要團結？為

什麼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一個人，為什麼家裡的人要養

你長大、為什麼姊姊要當卡奴、我也當卡奴、你是這麼自私

的人。)被告：所以你冒用我的名義去辦。」，有112年12月

30日譯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9頁)。是被告就預告登

記之事係向温苡淨質問，而非質問原告，可見被告亦明知是

温苡淨去設定預告登記；而依温苡淨之回應，也可知悉其係

以家產分配及保護家產之立場去做此設定，堪認兩造家中之

財產主要應係由温苡淨作主或決定如何處分。

　⑶故依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

號之1房地之房貸、相關費用之繳納，以及設定預告登記事

宜等情，均可知温苡淨應係主要之決議或執行之人；再參諸

兩造父親曾向被告表示會負責房貸之清償乙節，則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更似

家庭內就財產、債務之分配，無從認定確實為原告1人所

有。

　⒋從而，原告雖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由其出資購買而為其所有，但

原告實無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

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

之存在。至被告主張兩造父親為保障被告權利而刻意將系爭

中正路房地登記在其名下乙節，雖亦未見被告提出相關證

明，但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無論被告是否能舉證以實其說，

仍不影響原告應就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並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

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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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並未能證明兩造

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

541條第2項規定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移轉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

權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以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

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一(土地)

附表二(建物)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1191 100000分之1281

　2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3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面積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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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

00○號

附表一編號1所

示土地

桃園市○○區○○

路0000○0號4樓

94.57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

000○號

附表一編號2所

示土地

桃園市○○區○○

○路00號之2五樓

92.93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

000○號

附表一編號3所

示土地

桃園市○○區○○

○路00號之1五樓

92.93 全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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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54號
原      告  蔡承    


訴訟代理人  陳姵霓律師
被      告  蔡銘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借名登記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間陸續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房地(附表一編號1及附表二編號1合稱系爭中正路房地；附表一編號2及附表二編號2合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附表一編號3及附表二編號3合稱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因伊與被告為姊妹關係，而伊多年來旅居英國，於臺灣並無職業及收入，而無法獲得臺灣之銀行核准房貸，故與被告商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名義上所有權人，並以被告名義向銀行申請房貸，被告亦同意，故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且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多年來均係伊委由訴外人温苡淨代為管理，房屋貸款、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亦均由伊委由温苡淨繳納，權狀也由伊委由温苡淨保管，被告未曾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任何使用、收益、管理、佔有之事實；但被告卻利用父親與温苡淨外出時自行將權狀取走。且兩造於100年12月23日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曾辦理預告登記；惟伊於112年初要求被告配合辦理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卻遭被告拒絕，故伊已於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終止雙方之借名登記委任關係。
　㈡至被告稱伊並無資力購買房屋等情，因伊自93年間赴英留學即辛勤打工減輕家庭生活開支，97年完成學業後也在當地就業工作，96年間開始也有打理父親的畫廊、安排父親海外畫展、聯繫客戶、銷售藝術作品等等，並可自成交藝術品交易抽成，故伊於96、97年間年約27歲，早已工作數年，且因有正職工作、兼職父親之藝術經紀人，自有穩定、豐厚收入足以支付房貸。被告101年間自行赴美國，期間與家人幾乎斷聯，迄離婚後返台，也不願讓家人知悉住所，與家人關係疏遠。先前請被告辦理額外貸款600萬元也是要統整房貸，向來也都是伊負責繳納所有房貸，直至被告將所有銀行存摺、印章取回，擔憂被告將款項挪為他用才停止繳納房貸，被告卻仍不斷要求温苡淨繼續匯款至其帳戶以繳納房貸，可見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確實為伊所有。
　㈢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為70年次出生、伊為75年次出生，温苡淨為兩造母親之胞妹，兩造父親與母親離婚後，兩造父親即與温苡淨同居生活迄今。兩造父親為書畫家，收藏許多高價藝術品，生活開銷多由温苡淨變賣父親收藏品支應；原告大學畢業後由父親供應至英國念書，伊則考量家中經濟關係而在台灣念大學並離家獨立生活。系爭中正路房地係父親於94年1月間購買，並登記在温苡淨名下，作為工作室及存放藝術品所用，之後因債務考量又移轉至親人名下，父親嗣因考量已提供資金供原告出國念書，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19日再過戶至伊名下，給伊保障；97年間又購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登記於伊名下，並打通由父親與温苡淨居住；故購買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時，原告約26、27歲在英國念書、伊約21、22歲在念大學，原告應無資力支付購屋金額，且之後每月應繳納之房貸也係變賣父親畫作及藝術品支應，僅係由兩造帳戶匯款。
　㈡100年12月23日温苡淨未取得伊同意，擅自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預告登記給原告；嗣於110年1月間原告及温苡淨要求伊以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轉貸作為家用，伊向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詢問轉貸事宜，才經銀行告知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如須貸款則需塗銷預告登記，温苡淨才於110年7月13日向地政機關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伊再於110年8月至11月間辦理貸款600萬元，此部分貸款有清償系爭中正路房地貸款共214萬元、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及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共200萬元，剩餘金額即供家用。但111年2、3月間，温苡淨竟然又要求伊再匯款，111年10月、112年2月又要求伊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簽訂借名登記契約、過戶給原告，因伊不願配合辦理，原告才會在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但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原告主張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為姊妹，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3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於97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於97年5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謄本在卷可參(見桃司調卷第94至100、106至1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為其出資購買，僅因長年居住國外，無法獲得銀行房貸，而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是否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二)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有無理由？經查：
　㈠本件無從認定原告係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
　⒈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與被告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一節，業據被告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其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由其出資購買，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亦均由其繳納等情，並提出房屋稅繳款收據、地價稅繳款收據、管理費繳款收據、水電瓦斯費單等件影本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23至470頁)，又系爭中正路房地之貸款銀行為合作金庫銀行，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銀行則為中國信託銀行，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房貸付款方式整理為表格(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29頁)，且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頭期款亦係由其支出等情，並提出被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一第199至321頁)、原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頭期款匯款證明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49至200頁)。然查：
　⑴被告表示97年起其名下帳戶也有多筆款項匯款至原告名下帳戶，金額共計458萬3,000元，有被告整理之附表、匯款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96至497、501至591頁)，另亦有以被告名義匯款241萬元給建商，有匯款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85至287頁)；是被告主張兩造間金流並非只有原告單向匯款給被告，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購屋金額並非原告自行支付乙節，並非虛捏。
　⑵又參以原告表示因長期居住於英國，故委託温苡淨管理名下帳戶、協助按月支付房貸、支付家中生活開銷，會在各帳戶調配金流(見本院卷二第9頁)；被告亦表示確實有將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由温苡淨使用，且先前被告名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係由温苡淨使用(見本院卷二第207至208頁)，惟被告於本件訴訟後已自行變更印鑑(見本院卷二第114頁)；足見兩造名下帳戶於本件訴訟前多由温苡淨支配使用，則兩造間帳戶之金流往來，亦可認多係由温苡淨自行調配，難以匯款金流認定資金實際來源為何；則兩造名下帳戶間之金流既係經由温苡淨調度支配而有所流動，即無從逕認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及相關費用均由原告支出。
　⑶再參諸被告提出其與父親之對話訊息「被告：把拔，我不敢貸款這麼多錢，我的薪水真的不吃不喝都還不起。我想了很久也害怕，我剛剛有和長輩聊這件事情。(父親：你怎麼會這樣想，其實我們會幫妳還清(等疫情過後我可以拍照幾件東西就可以還了)，妳害怕甚麼！)…(父親：若兩人同心協力，一定能養小孩的！房貸我會繳啦！安啦！只是拍賣會開拍，我會進來一些錢的！)…(父親：妳不用想那麼多啦！我們會付的，安心啦！)…(父親：當然可以的！決對不會啦！我一定會還清的！安啦！)」(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則被告曾向父親反應背負龐大房貸讓其備感壓力，可見原告應未向被告承諾會全力負擔房貸，被告才會感到惶恐，且兩造父親亦曾向被告表示會由其負責還清房貸，更無從認定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全由原告支應。　
　⑷又本件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買受人以及申辦貸款之人均為被告，即便原告確實曾支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等費用，因代償債務之原因眾多，也無從以此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　　
　⒊另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原本均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惟於110年7月13日就系爭中正路房地塗銷預告登記乙節，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桃司調卷第120至124頁、本院卷一第133至137頁)。經查：
　⑴參諸被告與中國信託銀行專員之對話內容「銀行專員：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被告：什麼是預告登記呢？)…(被告：張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跟家人確認一下預告登記的部分，之前申請轉貸可以先幫我撤銷嗎？不好意思，謝謝您喔)」(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被告與永豐銀行專員對話內容「銀行專員：要去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塗銷』才可辦理轉貸。…(被告：我們先取消明天的預約，我和家人討論處理方式再跟您約，謝謝喔)」(見本院卷一第153頁)，依被告對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反應，堪認被告原本確實不知悉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然被告並不否認嗣後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後，有再辦理600萬元之轉貸，但並未塗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預告登記，亦足認被告知情後，仍容任默許預告登記之事，並同意再以系爭中正路房地辦理貸款支應家用。
　⑵又被告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事後，與温苡淨之對話內容如下：「被告：銀行問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温苡淨：因你去美國，我知道你被騙，不能不做預防，所以你要過戶房產，必須姊許可，你可向銀行說你和姊合資購屋，姊常出國，所以用你的名字)」，有110年1月5日對話紀錄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頁)；另被告與温苡淨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於112年12月30日之對話內容「被告：你冒用我的名字去辦預告登記。(温苡淨：預告登記，那是為了姊姊保護你，怕你被騙。)…被告：那不是我簽的同意書，你拿我的印鑑證明去辦。(温苡淨：我告訴你，不用，用印鑑章。我問你，一個高中大學可以擁有三棟房嗎？)…(温苡淨：家裡的人是不是要團結？為什麼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一個人，為什麼家裡的人要養你長大、為什麼姊姊要當卡奴、我也當卡奴、你是這麼自私的人。)被告：所以你冒用我的名義去辦。」，有112年12月30日譯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9頁)。是被告就預告登記之事係向温苡淨質問，而非質問原告，可見被告亦明知是温苡淨去設定預告登記；而依温苡淨之回應，也可知悉其係以家產分配及保護家產之立場去做此設定，堪認兩造家中之財產主要應係由温苡淨作主或決定如何處分。
　⑶故依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相關費用之繳納，以及設定預告登記事宜等情，均可知温苡淨應係主要之決議或執行之人；再參諸兩造父親曾向被告表示會負責房貸之清償乙節，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更似家庭內就財產、債務之分配，無從認定確實為原告1人所有。
　⒋從而，原告雖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由其出資購買而為其所有，但原告實無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之存在。至被告主張兩造父親為保障被告權利而刻意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登記在其名下乙節，雖亦未見被告提出相關證明，但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無論被告是否能舉證以實其說，仍不影響原告應就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並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並未能證明兩造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一(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1191

		100000分之1281



		　2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3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附表二(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00○0號4樓

		94.57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2五樓

		92.93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1五樓

		92.93

		全部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54號
原      告  蔡承    

訴訟代理人  陳姵霓律師
被      告  蔡銘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借名登記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間陸續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房地(附表一編號
    1及附表二編號1合稱系爭中正路房地；附表一編號2及附表
    二編號2合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附表一編號3及附表二
    編號3合稱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因伊與被告為姊妹關係
    ，而伊多年來旅居英國，於臺灣並無職業及收入，而無法獲
    得臺灣之銀行核准房貸，故與被告商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
    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
    房地之名義上所有權人，並以被告名義向銀行申請房貸，被
    告亦同意，故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且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多
    年來均係伊委由訴外人温苡淨代為管理，房屋貸款、稅金、
    管理費、水電瓦斯亦均由伊委由温苡淨繳納，權狀也由伊委
    由温苡淨保管，被告未曾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
    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任何使用、收益、管理、
    佔有之事實；但被告卻利用父親與温苡淨外出時自行將權狀
    取走。且兩造於100年12月23日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
    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曾辦理預告登記；惟伊於112年初要求被
    告配合辦理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卻遭被告拒絕，故伊
    已於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終止雙方之借名登
    記委任關係。
　㈡至被告稱伊並無資力購買房屋等情，因伊自93年間赴英留學
    即辛勤打工減輕家庭生活開支，97年完成學業後也在當地就
    業工作，96年間開始也有打理父親的畫廊、安排父親海外畫
    展、聯繫客戶、銷售藝術作品等等，並可自成交藝術品交易
    抽成，故伊於96、97年間年約27歲，早已工作數年，且因有
    正職工作、兼職父親之藝術經紀人，自有穩定、豐厚收入足
    以支付房貸。被告101年間自行赴美國，期間與家人幾乎斷
    聯，迄離婚後返台，也不願讓家人知悉住所，與家人關係疏
    遠。先前請被告辦理額外貸款600萬元也是要統整房貸，向
    來也都是伊負責繳納所有房貸，直至被告將所有銀行存摺、
    印章取回，擔憂被告將款項挪為他用才停止繳納房貸，被告
    卻仍不斷要求温苡淨繼續匯款至其帳戶以繳納房貸，可見系
    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
    地確實為伊所有。
　㈢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附表一、二
    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二)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為70年次出生、伊為75年次出生，温苡淨為兩造母親之
    胞妹，兩造父親與母親離婚後，兩造父親即與温苡淨同居生
    活迄今。兩造父親為書畫家，收藏許多高價藝術品，生活開
    銷多由温苡淨變賣父親收藏品支應；原告大學畢業後由父親
    供應至英國念書，伊則考量家中經濟關係而在台灣念大學並
    離家獨立生活。系爭中正路房地係父親於94年1月間購買，
    並登記在温苡淨名下，作為工作室及存放藝術品所用，之後
    因債務考量又移轉至親人名下，父親嗣因考量已提供資金供
    原告出國念書，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19日再過戶
    至伊名下，給伊保障；97年間又購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
    、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登記於伊名下，並打通由父親與
    温苡淨居住；故購買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時，原告約26、27歲在英國念書
    、伊約21、22歲在念大學，原告應無資力支付購屋金額，且
    之後每月應繳納之房貸也係變賣父親畫作及藝術品支應，僅
    係由兩造帳戶匯款。
　㈡100年12月23日温苡淨未取得伊同意，擅自就系爭中正路房地
    、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預告登
    記給原告；嗣於110年1月間原告及温苡淨要求伊以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
    轉貸作為家用，伊向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詢問轉貸事宜
    ，才經銀行告知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如須貸款則需塗銷預
    告登記，温苡淨才於110年7月13日向地政機關塗銷系爭中正
    路房地之預告登記，伊再於110年8月至11月間辦理貸款600
    萬元，此部分貸款有清償系爭中正路房地貸款共214萬元、
    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及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共200
    萬元，剩餘金額即供家用。但111年2、3月間，温苡淨竟然
    又要求伊再匯款，111年10月、112年2月又要求伊就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簽
    訂借名登記契約、過戶給原告，因伊不願配合辦理，原告才
    會在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但
    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原告主張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
    。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為姊妹，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31日以買賣為原因
    登記於被告名下；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於97年8月7日以買
    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
    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於97年5月
    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
    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
    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謄本在卷可參
    (見桃司調卷第94至100、106至1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
    山79號之1房地均為其出資購買，僅因長年居住國外，無法
    獲得銀行房貸，而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兩造就系爭中
    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是
    否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二)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移轉
    登記至原告名下，有無理由？經查：
　㈠本件無從認定原告係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
    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
　⒈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
    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
    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
    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
    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
    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
    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
    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
    ，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
    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
    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與被告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一
    節，業據被告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
    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其先
    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
    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
    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
    79號之1房地均由其出資購買，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
    亦均由其繳納等情，並提出房屋稅繳款收據、地價稅繳款收
    據、管理費繳款收據、水電瓦斯費單等件影本附卷為憑(見
    本院卷一第323至470頁)，又系爭中正路房地之貸款銀行為
    合作金庫銀行，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
    地之貸款銀行則為中國信託銀行，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
    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房貸付款方式整
    理為表格(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29頁)，且系爭龜山77號之2
    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頭期款亦係由其支出等情，
    並提出被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合作金庫
    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一第199至321頁)、原告永
    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
    細、頭期款匯款證明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49至200頁)。
    然查：
　⑴被告表示97年起其名下帳戶也有多筆款項匯款至原告名下帳
    戶，金額共計458萬3,000元，有被告整理之附表、匯款資料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96至497、501至591頁)，另亦有以
    被告名義匯款241萬元給建商，有匯款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二第285至287頁)；是被告主張兩造間金流並非只有原告單
    向匯款給被告，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
    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購屋金額並非原告自行支付乙節，並
    非虛捏。
　⑵又參以原告表示因長期居住於英國，故委託温苡淨管理名下
    帳戶、協助按月支付房貸、支付家中生活開銷，會在各帳戶
    調配金流(見本院卷二第9頁)；被告亦表示確實有將永豐銀
    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000000000000號帳戶、
    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由温苡淨使用，且先前被
    告名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銀行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也係由温苡淨使用(見本院卷二第207至208頁)
    ，惟被告於本件訴訟後已自行變更印鑑(見本院卷二第114頁
    )；足見兩造名下帳戶於本件訴訟前多由温苡淨支配使用，
    則兩造間帳戶之金流往來，亦可認多係由温苡淨自行調配，
    難以匯款金流認定資金實際來源為何；則兩造名下帳戶間之
    金流既係經由温苡淨調度支配而有所流動，即無從逕認系爭
    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
    之房貸及相關費用均由原告支出。
　⑶再參諸被告提出其與父親之對話訊息「被告：把拔，我不敢
    貸款這麼多錢，我的薪水真的不吃不喝都還不起。我想了很
    久也害怕，我剛剛有和長輩聊這件事情。(父親：你怎麼會
    這樣想，其實我們會幫妳還清(等疫情過後我可以拍照幾件
    東西就可以還了)，妳害怕甚麼！)…(父親：若兩人同心協力
    ，一定能養小孩的！房貸我會繳啦！安啦！只是拍賣會開拍
    ，我會進來一些錢的！)…(父親：妳不用想那麼多啦！我們
    會付的，安心啦！)…(父親：當然可以的！決對不會啦！我
    一定會還清的！安啦！)」(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則
    被告曾向父親反應背負龐大房貸讓其備感壓力，可見原告應
    未向被告承諾會全力負擔房貸，被告才會感到惶恐，且兩造
    父親亦曾向被告表示會由其負責還清房貸，更無從認定系爭
    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
    之房貸全由原告支應。　
　⑷又本件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
    號之1房地之買受人以及申辦貸款之人均為被告，即便原告
    確實曾支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
    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等費用
    ，因代償債務之原因眾多，也無從以此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地
    有借名登記之關係。　　
　⒊另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
    1房地原本均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
    ，惟於110年7月13日就系爭中正路房地塗銷預告登記乙節，
    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
    之1房地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桃司調卷第120至124頁、本院
    卷一第133至137頁)。經查：
　⑴參諸被告與中國信託銀行專員之對話內容「銀行專員：文化
    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被告：
    什麼是預告登記呢？)…(被告：張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跟家
    人確認一下預告登記的部分，之前申請轉貸可以先幫我撤銷
    嗎？不好意思，謝謝您喔)」(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被告與
    永豐銀行專員對話內容「銀行專員：要去地政機關辦理『預
    告登記塗銷』才可辦理轉貸。…(被告：我們先取消明天的預
    約，我和家人討論處理方式再跟您約，謝謝喔)」(見本院卷
    一第153頁)，依被告對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反應，堪
    認被告原本確實不知悉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然被告並不否
    認嗣後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後，有再辦理600萬
    元之轉貸，但並未塗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
    號之1房地之預告登記，亦足認被告知情後，仍容任默許預
    告登記之事，並同意再以系爭中正路房地辦理貸款支應家用
    。
　⑵又被告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事後，與温苡淨之對話內
    容如下：「被告：銀行問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
    了預告登記？原因是？(温苡淨：因你去美國，我知道你被
    騙，不能不做預防，所以你要過戶房產，必須姊許可，你可
    向銀行說你和姊合資購屋，姊常出國，所以用你的名字)」
    ，有110年1月5日對話紀錄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
    頁)；另被告與温苡淨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於112年12月30日之
    對話內容「被告：你冒用我的名字去辦預告登記。(温苡淨
    ：預告登記，那是為了姊姊保護你，怕你被騙。)…被告：那
    不是我簽的同意書，你拿我的印鑑證明去辦。(温苡淨：我
    告訴你，不用，用印鑑章。我問你，一個高中大學可以擁有
    三棟房嗎？)…(温苡淨：家裡的人是不是要團結？為什麼家
    裡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一個人，為什麼家裡的人要養你長大
    、為什麼姊姊要當卡奴、我也當卡奴、你是這麼自私的人。
    )被告：所以你冒用我的名義去辦。」，有112年12月30日譯
    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9頁)。是被告就預告登記之事
    係向温苡淨質問，而非質問原告，可見被告亦明知是温苡淨
    去設定預告登記；而依温苡淨之回應，也可知悉其係以家產
    分配及保護家產之立場去做此設定，堪認兩造家中之財產主
    要應係由温苡淨作主或決定如何處分。
　⑶故依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
    之1房地之房貸、相關費用之繳納，以及設定預告登記事宜
    等情，均可知温苡淨應係主要之決議或執行之人；再參諸兩
    造父親曾向被告表示會負責房貸之清償乙節，則系爭中正路
    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更似家
    庭內就財產、債務之分配，無從認定確實為原告1人所有。
　⒋從而，原告雖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
    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由其出資購買而為其所有，但原告
    實無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
    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之存
    在。至被告主張兩造父親為保障被告權利而刻意將系爭中正
    路房地登記在其名下乙節，雖亦未見被告提出相關證明，但
    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無論被告是否能舉證以實其說，仍不影
    響原告應就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
    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並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
    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並未能證明兩造
    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
    541條第2項規定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移轉系爭中正
    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
    權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以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
    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一(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1191 100000分之1281 　2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3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附表二(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00○0號4樓 94.57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2五樓 92.93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1五樓 92.93 全部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54號
原      告  蔡承    


訴訟代理人  陳姵霓律師
被      告  蔡銘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借名登記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間陸續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房地(附表一編號1及附表二編號1合稱系爭中正路房地；附表一編號2及附表二編號2合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附表一編號3及附表二編號3合稱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因伊與被告為姊妹關係，而伊多年來旅居英國，於臺灣並無職業及收入，而無法獲得臺灣之銀行核准房貸，故與被告商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名義上所有權人，並以被告名義向銀行申請房貸，被告亦同意，故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且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多年來均係伊委由訴外人温苡淨代為管理，房屋貸款、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亦均由伊委由温苡淨繳納，權狀也由伊委由温苡淨保管，被告未曾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任何使用、收益、管理、佔有之事實；但被告卻利用父親與温苡淨外出時自行將權狀取走。且兩造於100年12月23日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曾辦理預告登記；惟伊於112年初要求被告配合辦理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卻遭被告拒絕，故伊已於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終止雙方之借名登記委任關係。
　㈡至被告稱伊並無資力購買房屋等情，因伊自93年間赴英留學即辛勤打工減輕家庭生活開支，97年完成學業後也在當地就業工作，96年間開始也有打理父親的畫廊、安排父親海外畫展、聯繫客戶、銷售藝術作品等等，並可自成交藝術品交易抽成，故伊於96、97年間年約27歲，早已工作數年，且因有正職工作、兼職父親之藝術經紀人，自有穩定、豐厚收入足以支付房貸。被告101年間自行赴美國，期間與家人幾乎斷聯，迄離婚後返台，也不願讓家人知悉住所，與家人關係疏遠。先前請被告辦理額外貸款600萬元也是要統整房貸，向來也都是伊負責繳納所有房貸，直至被告將所有銀行存摺、印章取回，擔憂被告將款項挪為他用才停止繳納房貸，被告卻仍不斷要求温苡淨繼續匯款至其帳戶以繳納房貸，可見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確實為伊所有。
　㈢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為70年次出生、伊為75年次出生，温苡淨為兩造母親之胞妹，兩造父親與母親離婚後，兩造父親即與温苡淨同居生活迄今。兩造父親為書畫家，收藏許多高價藝術品，生活開銷多由温苡淨變賣父親收藏品支應；原告大學畢業後由父親供應至英國念書，伊則考量家中經濟關係而在台灣念大學並離家獨立生活。系爭中正路房地係父親於94年1月間購買，並登記在温苡淨名下，作為工作室及存放藝術品所用，之後因債務考量又移轉至親人名下，父親嗣因考量已提供資金供原告出國念書，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19日再過戶至伊名下，給伊保障；97年間又購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登記於伊名下，並打通由父親與温苡淨居住；故購買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時，原告約26、27歲在英國念書、伊約21、22歲在念大學，原告應無資力支付購屋金額，且之後每月應繳納之房貸也係變賣父親畫作及藝術品支應，僅係由兩造帳戶匯款。
　㈡100年12月23日温苡淨未取得伊同意，擅自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預告登記給原告；嗣於110年1月間原告及温苡淨要求伊以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轉貸作為家用，伊向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詢問轉貸事宜，才經銀行告知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如須貸款則需塗銷預告登記，温苡淨才於110年7月13日向地政機關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伊再於110年8月至11月間辦理貸款600萬元，此部分貸款有清償系爭中正路房地貸款共214萬元、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及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共200萬元，剩餘金額即供家用。但111年2、3月間，温苡淨竟然又要求伊再匯款，111年10月、112年2月又要求伊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簽訂借名登記契約、過戶給原告，因伊不願配合辦理，原告才會在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但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原告主張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為姊妹，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3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於97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於97年5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謄本在卷可參(見桃司調卷第94至100、106至1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為其出資購買，僅因長年居住國外，無法獲得銀行房貸，而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是否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二)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有無理由？經查：
　㈠本件無從認定原告係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
　⒈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與被告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一節，業據被告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其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由其出資購買，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亦均由其繳納等情，並提出房屋稅繳款收據、地價稅繳款收據、管理費繳款收據、水電瓦斯費單等件影本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23至470頁)，又系爭中正路房地之貸款銀行為合作金庫銀行，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銀行則為中國信託銀行，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房貸付款方式整理為表格(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29頁)，且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頭期款亦係由其支出等情，並提出被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一第199至321頁)、原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頭期款匯款證明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49至200頁)。然查：
　⑴被告表示97年起其名下帳戶也有多筆款項匯款至原告名下帳戶，金額共計458萬3,000元，有被告整理之附表、匯款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96至497、501至591頁)，另亦有以被告名義匯款241萬元給建商，有匯款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85至287頁)；是被告主張兩造間金流並非只有原告單向匯款給被告，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購屋金額並非原告自行支付乙節，並非虛捏。
　⑵又參以原告表示因長期居住於英國，故委託温苡淨管理名下帳戶、協助按月支付房貸、支付家中生活開銷，會在各帳戶調配金流(見本院卷二第9頁)；被告亦表示確實有將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由温苡淨使用，且先前被告名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係由温苡淨使用(見本院卷二第207至208頁)，惟被告於本件訴訟後已自行變更印鑑(見本院卷二第114頁)；足見兩造名下帳戶於本件訴訟前多由温苡淨支配使用，則兩造間帳戶之金流往來，亦可認多係由温苡淨自行調配，難以匯款金流認定資金實際來源為何；則兩造名下帳戶間之金流既係經由温苡淨調度支配而有所流動，即無從逕認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及相關費用均由原告支出。
　⑶再參諸被告提出其與父親之對話訊息「被告：把拔，我不敢貸款這麼多錢，我的薪水真的不吃不喝都還不起。我想了很久也害怕，我剛剛有和長輩聊這件事情。(父親：你怎麼會這樣想，其實我們會幫妳還清(等疫情過後我可以拍照幾件東西就可以還了)，妳害怕甚麼！)…(父親：若兩人同心協力，一定能養小孩的！房貸我會繳啦！安啦！只是拍賣會開拍，我會進來一些錢的！)…(父親：妳不用想那麼多啦！我們會付的，安心啦！)…(父親：當然可以的！決對不會啦！我一定會還清的！安啦！)」(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則被告曾向父親反應背負龐大房貸讓其備感壓力，可見原告應未向被告承諾會全力負擔房貸，被告才會感到惶恐，且兩造父親亦曾向被告表示會由其負責還清房貸，更無從認定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全由原告支應。　
　⑷又本件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買受人以及申辦貸款之人均為被告，即便原告確實曾支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等費用，因代償債務之原因眾多，也無從以此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　　
　⒊另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原本均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惟於110年7月13日就系爭中正路房地塗銷預告登記乙節，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桃司調卷第120至124頁、本院卷一第133至137頁)。經查：
　⑴參諸被告與中國信託銀行專員之對話內容「銀行專員：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被告：什麼是預告登記呢？)…(被告：張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跟家人確認一下預告登記的部分，之前申請轉貸可以先幫我撤銷嗎？不好意思，謝謝您喔)」(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被告與永豐銀行專員對話內容「銀行專員：要去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塗銷』才可辦理轉貸。…(被告：我們先取消明天的預約，我和家人討論處理方式再跟您約，謝謝喔)」(見本院卷一第153頁)，依被告對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反應，堪認被告原本確實不知悉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然被告並不否認嗣後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後，有再辦理600萬元之轉貸，但並未塗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預告登記，亦足認被告知情後，仍容任默許預告登記之事，並同意再以系爭中正路房地辦理貸款支應家用。
　⑵又被告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事後，與温苡淨之對話內容如下：「被告：銀行問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温苡淨：因你去美國，我知道你被騙，不能不做預防，所以你要過戶房產，必須姊許可，你可向銀行說你和姊合資購屋，姊常出國，所以用你的名字)」，有110年1月5日對話紀錄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頁)；另被告與温苡淨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於112年12月30日之對話內容「被告：你冒用我的名字去辦預告登記。(温苡淨：預告登記，那是為了姊姊保護你，怕你被騙。)…被告：那不是我簽的同意書，你拿我的印鑑證明去辦。(温苡淨：我告訴你，不用，用印鑑章。我問你，一個高中大學可以擁有三棟房嗎？)…(温苡淨：家裡的人是不是要團結？為什麼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一個人，為什麼家裡的人要養你長大、為什麼姊姊要當卡奴、我也當卡奴、你是這麼自私的人。)被告：所以你冒用我的名義去辦。」，有112年12月30日譯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9頁)。是被告就預告登記之事係向温苡淨質問，而非質問原告，可見被告亦明知是温苡淨去設定預告登記；而依温苡淨之回應，也可知悉其係以家產分配及保護家產之立場去做此設定，堪認兩造家中之財產主要應係由温苡淨作主或決定如何處分。
　⑶故依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相關費用之繳納，以及設定預告登記事宜等情，均可知温苡淨應係主要之決議或執行之人；再參諸兩造父親曾向被告表示會負責房貸之清償乙節，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更似家庭內就財產、債務之分配，無從認定確實為原告1人所有。
　⒋從而，原告雖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由其出資購買而為其所有，但原告實無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之存在。至被告主張兩造父親為保障被告權利而刻意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登記在其名下乙節，雖亦未見被告提出相關證明，但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無論被告是否能舉證以實其說，仍不影響原告應就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並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並未能證明兩造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一(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1191

		100000分之1281



		　2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3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附表二(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00○0號4樓

		94.57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2五樓

		92.93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1五樓

		92.93

		全部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54號
原      告  蔡承    

訴訟代理人  陳姵霓律師
被      告  蔡銘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借名登記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間陸續購買如附表一、二所示房地(附表一編號1及附表二編號1合稱系爭中正路房地；附表一編號2及附表二編號2合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附表一編號3及附表二編號3合稱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因伊與被告為姊妹關係，而伊多年來旅居英國，於臺灣並無職業及收入，而無法獲得臺灣之銀行核准房貸，故與被告商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名義上所有權人，並以被告名義向銀行申請房貸，被告亦同意，故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成立借名登記關係。且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多年來均係伊委由訴外人温苡淨代為管理，房屋貸款、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亦均由伊委由温苡淨繳納，權狀也由伊委由温苡淨保管，被告未曾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任何使用、收益、管理、佔有之事實；但被告卻利用父親與温苡淨外出時自行將權狀取走。且兩造於100年12月23日就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曾辦理預告登記；惟伊於112年初要求被告配合辦理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卻遭被告拒絕，故伊已於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終止雙方之借名登記委任關係。
　㈡至被告稱伊並無資力購買房屋等情，因伊自93年間赴英留學即辛勤打工減輕家庭生活開支，97年完成學業後也在當地就業工作，96年間開始也有打理父親的畫廊、安排父親海外畫展、聯繫客戶、銷售藝術作品等等，並可自成交藝術品交易抽成，故伊於96、97年間年約27歲，早已工作數年，且因有正職工作、兼職父親之藝術經紀人，自有穩定、豐厚收入足以支付房貸。被告101年間自行赴美國，期間與家人幾乎斷聯，迄離婚後返台，也不願讓家人知悉住所，與家人關係疏遠。先前請被告辦理額外貸款600萬元也是要統整房貸，向來也都是伊負責繳納所有房貸，直至被告將所有銀行存摺、印章取回，擔憂被告將款項挪為他用才停止繳納房貸，被告卻仍不斷要求温苡淨繼續匯款至其帳戶以繳納房貸，可見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確實為伊所有。
　㈢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民法第179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為70年次出生、伊為75年次出生，温苡淨為兩造母親之胞妹，兩造父親與母親離婚後，兩造父親即與温苡淨同居生活迄今。兩造父親為書畫家，收藏許多高價藝術品，生活開銷多由温苡淨變賣父親收藏品支應；原告大學畢業後由父親供應至英國念書，伊則考量家中經濟關係而在台灣念大學並離家獨立生活。系爭中正路房地係父親於94年1月間購買，並登記在温苡淨名下，作為工作室及存放藝術品所用，之後因債務考量又移轉至親人名下，父親嗣因考量已提供資金供原告出國念書，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19日再過戶至伊名下，給伊保障；97年間又購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登記於伊名下，並打通由父親與温苡淨居住；故購買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時，原告約26、27歲在英國念書、伊約21、22歲在念大學，原告應無資力支付購屋金額，且之後每月應繳納之房貸也係變賣父親畫作及藝術品支應，僅係由兩造帳戶匯款。
　㈡100年12月23日温苡淨未取得伊同意，擅自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預告登記給原告；嗣於110年1月間原告及温苡淨要求伊以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辦理轉貸作為家用，伊向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詢問轉貸事宜，才經銀行告知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如須貸款則需塗銷預告登記，温苡淨才於110年7月13日向地政機關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伊再於110年8月至11月間辦理貸款600萬元，此部分貸款有清償系爭中正路房地貸款共214萬元、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及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共200萬元，剩餘金額即供家用。但111年2、3月間，温苡淨竟然又要求伊再匯款，111年10月、112年2月又要求伊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簽訂借名登記契約、過戶給原告，因伊不願配合辦理，原告才會在112年2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但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原告主張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為姊妹，系爭中正路房地於96年7月3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於97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於97年5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預告登記內容為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前不得移轉予他人；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謄本在卷可參(見桃司調卷第94至100、106至1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為其出資購買，僅因長年居住國外，無法獲得銀行房貸，而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是否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二)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有無理由？經查：
　㈠本件無從認定原告係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
　⒈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與被告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一節，業據被告否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借名登記契約確已成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其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均由其出資購買，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亦均由其繳納等情，並提出房屋稅繳款收據、地價稅繳款收據、管理費繳款收據、水電瓦斯費單等件影本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23至470頁)，又系爭中正路房地之貸款銀行為合作金庫銀行，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貸款銀行則為中國信託銀行，故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房貸付款方式整理為表格(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29頁)，且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頭期款亦係由其支出等情，並提出被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被告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一第199至321頁)、原告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頭期款匯款證明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49至200頁)。然查：
　⑴被告表示97年起其名下帳戶也有多筆款項匯款至原告名下帳戶，金額共計458萬3,000元，有被告整理之附表、匯款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96至497、501至591頁)，另亦有以被告名義匯款241萬元給建商，有匯款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85至287頁)；是被告主張兩造間金流並非只有原告單向匯款給被告，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購屋金額並非原告自行支付乙節，並非虛捏。
　⑵又參以原告表示因長期居住於英國，故委託温苡淨管理名下帳戶、協助按月支付房貸、支付家中生活開銷，會在各帳戶調配金流(見本院卷二第9頁)；被告亦表示確實有將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由温苡淨使用，且先前被告名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係由温苡淨使用(見本院卷二第207至208頁)，惟被告於本件訴訟後已自行變更印鑑(見本院卷二第114頁)；足見兩造名下帳戶於本件訴訟前多由温苡淨支配使用，則兩造間帳戶之金流往來，亦可認多係由温苡淨自行調配，難以匯款金流認定資金實際來源為何；則兩造名下帳戶間之金流既係經由温苡淨調度支配而有所流動，即無從逕認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及相關費用均由原告支出。
　⑶再參諸被告提出其與父親之對話訊息「被告：把拔，我不敢貸款這麼多錢，我的薪水真的不吃不喝都還不起。我想了很久也害怕，我剛剛有和長輩聊這件事情。(父親：你怎麼會這樣想，其實我們會幫妳還清(等疫情過後我可以拍照幾件東西就可以還了)，妳害怕甚麼！)…(父親：若兩人同心協力，一定能養小孩的！房貸我會繳啦！安啦！只是拍賣會開拍，我會進來一些錢的！)…(父親：妳不用想那麼多啦！我們會付的，安心啦！)…(父親：當然可以的！決對不會啦！我一定會還清的！安啦！)」(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則被告曾向父親反應背負龐大房貸讓其備感壓力，可見原告應未向被告承諾會全力負擔房貸，被告才會感到惶恐，且兩造父親亦曾向被告表示會由其負責還清房貸，更無從認定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全由原告支應。　
　⑷又本件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買受人以及申辦貸款之人均為被告，即便原告確實曾支出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稅金、管理費、水電瓦斯等費用，因代償債務之原因眾多，也無從以此逕認兩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　　
　⒊另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原本均於100年12月23日設定預告登記，權利人為原告，惟於110年7月13日就系爭中正路房地塗銷預告登記乙節，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桃司調卷第120至124頁、本院卷一第133至137頁)。經查：
　⑴參諸被告與中國信託銀行專員之對話內容「銀行專員：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被告：什麼是預告登記呢？)…(被告：張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跟家人確認一下預告登記的部分，之前申請轉貸可以先幫我撤銷嗎？不好意思，謝謝您喔)」(見本院卷一第151頁)，被告與永豐銀行專員對話內容「銀行專員：要去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塗銷』才可辦理轉貸。…(被告：我們先取消明天的預約，我和家人討論處理方式再跟您約，謝謝喔)」(見本院卷一第153頁)，依被告對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反應，堪認被告原本確實不知悉有辦理預告登記之事；然被告並不否認嗣後塗銷系爭中正路房地之預告登記後，有再辦理600萬元之轉貸，但並未塗銷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預告登記，亦足認被告知情後，仍容任默許預告登記之事，並同意再以系爭中正路房地辦理貸款支應家用。
　⑵又被告於銀行專員告知預告登記之事後，與温苡淨之對話內容如下：「被告：銀行問文化七路的房子100年時被蔡承作了預告登記？原因是？(温苡淨：因你去美國，我知道你被騙，不能不做預防，所以你要過戶房產，必須姊許可，你可向銀行說你和姊合資購屋，姊常出國，所以用你的名字)」，有110年1月5日對話紀錄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13頁)；另被告與温苡淨於本案訴訟過程中於112年12月30日之對話內容「被告：你冒用我的名字去辦預告登記。(温苡淨：預告登記，那是為了姊姊保護你，怕你被騙。)…被告：那不是我簽的同意書，你拿我的印鑑證明去辦。(温苡淨：我告訴你，不用，用印鑑章。我問你，一個高中大學可以擁有三棟房嗎？)…(温苡淨：家裡的人是不是要團結？為什麼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要給你一個人，為什麼家裡的人要養你長大、為什麼姊姊要當卡奴、我也當卡奴、你是這麼自私的人。)被告：所以你冒用我的名義去辦。」，有112年12月30日譯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9頁)。是被告就預告登記之事係向温苡淨質問，而非質問原告，可見被告亦明知是温苡淨去設定預告登記；而依温苡淨之回應，也可知悉其係以家產分配及保護家產之立場去做此設定，堪認兩造家中之財產主要應係由温苡淨作主或決定如何處分。
　⑶故依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之房貸、相關費用之繳納，以及設定預告登記事宜等情，均可知温苡淨應係主要之決議或執行之人；再參諸兩造父親曾向被告表示會負責房貸之清償乙節，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更似家庭內就財產、債務之分配，無從認定確實為原告1人所有。
　⒋從而，原告雖主張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係由其出資購買而為其所有，但原告實無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之存在。至被告主張兩造父親為保障被告權利而刻意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登記在其名下乙節，雖亦未見被告提出相關證明，但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無論被告是否能舉證以實其說，仍不影響原告應就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並無理由。
　⒈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並未能證明兩造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移轉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顯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中正路房地、系爭龜山77號之2房地、系爭龜山79號之1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一(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1191 100000分之1281 　2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3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 1998  10000分之276 
附表二(建物)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00○0號4樓 94.57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2五樓 92.93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0○號 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 桃園市○○區○○○路00號之1五樓 92.93 全部 
　　　　　　　　　　　　　　


